
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比较分析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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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B_9C_E9_9A_90_E7_c40_459504.htm 目前,针对网络隐私

权的保护,由于各国政府对产业利益和个人隐私利益的权衡取

舍的不同,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倾向:一为行业自律模式,

另一为立法规制模式。美国由于注重维护网络信息产业发展,

明显倾向于主张行业自律模式.而欧盟注重对于个人隐私权益

的充分保护和尊重,自然主张立法规制模式。由于美国和欧盟

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是比较完善的,为了借鉴他们的立法成果,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上两种模式进行介绍和比较。 2.1 美国行

业自律模式 在对待网络以及有关产业方面,美国为了鼓励和促

进网络产业的发展,一直对网络服务提供商实行比较宽松的政

策。行业自律模式,即依靠网络服务者的自我约束和行业协会

的监督来实现,制定法律和法规时力图寻找一个平衡点以协调

保障用户隐私权与促进网络信息业发展和保证网络秩序安全

稳定之间的关系。美国不主张通过严格的立法,为网络服务提

供商施加过多的压力和义务,因为美国担心这样做会使整个网

络和与之有关的产业遭受巨大的损失,从而对网络和与网络有

关的产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如美国《公正信用报告法》(

Fair Credit Act ,简称FCRA) 规定金融业作为信息使用者收集与

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均不需要经信息主体授权。 美国倾向

于通过网络行业自律的模式来实现对网上非法搜集个人隐私

材料的控制。这种模式最具特色也是最普遍的形式,是网络隐

私认证计划,该计划要求那些被许可在网站上张贴其隐私认证

标志的网站必须遵守在线资料收集的行为规则,并且服从多种



形式的监督管理。目前,美国国内存在多种形式的网络隐私认

证标志,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TRUSTe 和BBBonline 。该计划的

目的是唤起商家和消费者对隐私的注意,并且鼓励网站张贴隐

私政策申明。其它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可以申请加入这一计划,

其前提是遵守该计划的有关规定,履行该计划中为网络服务提

供商在保护个人隐私权方面所规定的义务。 2.2 欧盟立法规制

模式 这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的模式,其基本做法是由政府通过

制定法律的方式,从法律上确立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各项基本原

则与各项具体的法律规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司

法或者行政救济措施。欧盟在这方面的做法最具有代表性

。1995 年欧盟就制定了“有关个人数据处理与自由流通隐私

权保护的一般指令”,即《欧盟数据保护指令》。1996 年夏天,

欧盟委员会把各国专家召集到总部开会协商,提出了发展互联

网的基本原则,以“制定有关法律,既要能给予公民使用公共信

息的权利,又要能够保证他们的隐私权”。1998 年10 月,欧盟

制定的《网络私人资料保护办法》开始生效。这项法规实际

上是1995 年的相关法规的延续,它十分严格地限定在传递和使

用个人数据时必须遵守的规则。 欧盟主张立法规制模式,注重

对于个人隐私权益的充分保护和尊重。在这种模式之下,通常

是通过法律的具体规定对网络服务提供商在网上的各种各样

的搜集用户数据和隐私的行为提出一定的限制,使网络服务提

供商在网上搜集用户隐私材料的行为更规范,相对于用户来讲

更透明,使网上用户的个人隐私更容易得到保护。然而,这一模

式也有其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欧盟采用立法规制模式无疑

使增加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定义务,无疑增加了以网络服务

提供商为代表的整个信息产业的成本,甚至会损害信息产业的



利益并阻碍网络的发展。 2.3 两种模式的比较及协调 对美国

而言,其采用行业自律模式明显有利于网络信息产业的快速发

展,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不少的缺

陷:a. 对网络服务商的义务规定过于宽松,扩张了网络服务商的

权利而降低了网络用户隐私权的保护程度,这就容易引发网络

隐私权的侵权行为问题。b. 这种模式缺乏保证规定实施的机

制,而且对大量的没有加入这一模式中的公司来讲,起不到任何

的约束和规范作用。因为这种模式完全建立在行业自律的基

础之上,依靠网络服务提供商和与之有关的其它产业的自觉行

动来保证这些规定的执行。 欧盟采取立法规制模式虽然有利

于个人隐私权益的充分保护和尊重,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

忽视。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阐述,在此就不再重复。 由于这两

种隐私权保护模式的利益侧重点不同,必然导致美国与欧盟在

隐私权保护上价值观的冲突。为了协调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

促进各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双方最后决定建立“安全港机制”

。在经过框架谈判和具体协商之后,欧盟与美国谈判代表在布

鲁塞尔宣称,双方已就如何保护网络交易中的隐私在原则上达

成协议。上述协议的达成意味着欧盟与美国双方可以在不考

虑欧盟隐私条令的情况下从事网络活动。该条令使得欧盟当

局有权终止那些没有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的企业的网上数据

传输。根据目前已达成的总体协议,网上交易公司在收集个人

信息时必须就相关信息的用途向用户发出通知,在该信息被用

于除最初收集目的以外的其它目的时也须通知用户。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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